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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延华智能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中标吉林市公安局智能化工程项目的公告 

2016 年 8月 17 日，上海延华智能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吉林市公安局（以下简称“发包人”）签署的《建

设工程施工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施工合同》”），确定公司为吉林市公

安局及船营分局、昌邑分局业务技术用房及附属设施建设项目智能化

工程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的承建单位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37,826,754

元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吉林市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项目总建筑面积 132,328.01 ㎡，建

设地点在吉林市江城大桥东侧。包括地上五个办公及功能用房(行政

主楼、交警办公楼、侦查楼、综合培训中心及餐厅、特警及运动中心)、

地下是大型地下停车场。整个办公用房完全使用智能化办公系统，地

上总建筑面积 82,866.82㎡。地下总建筑面积 27,635.72㎡。 

二、招标单位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

招标单位：吉林市公安局 

单位性质：政府单位 

  公司与招标单位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。 

本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（二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，公司与交易对方未发生类似业务。 

（三）履约能力分析：吉林市公安局信用优良，具备良好的履约

能力。 

三、《施工合同》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工程承包范围 

按照本项目施工图，主要工作包括（但不限于）以下子系统内容：

电气（综合布线、机房电气、机房综合布线）、装修（机房装修部分）、

水暖（机房及室外工程、空调管网系统、无管网灭火系统）。 

（二）合同价款 

本合同采用固定总价合同形式。金额：37,826,754.00 元（人民

币叁仟柒佰捌拾贰万陆仟柒佰伍拾肆元整）。 

（三）工期 

计划开工日期：本工程定于 2016年 8 月 30 日开工； 

计划竣工日期：本工程定于 2017年 2 月 28 日竣工； 

工期总日历天数：183 天，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

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，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。 

（四）合同的生效 

合同订立时间： 2016 年 8月 17 日； 

合同订立地点：吉林市； 

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后生效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 

公司立足于“智慧城市服务和运营商”的战略定位，通过业务转



型深化和外延并购扩张的双轮驱动战略打造智慧城市细分行业的垂

直产业链；通过推进“智城模式”横向布局全国市场网络，经过近几

年的辛勤耕耘已取得良好成绩。在东北区域中心多年建设的基础上，

2015 年 4 月，公司与长春市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共同组建

吉林长发延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发延华”），使得“智

城模式”落户长春，辐射东三省。 

本项目的签署，是东北区域中心在长春多年项目和品牌耕耘的基

础上再次实现的业务突破。标志着公司以“智城模式”为主的全国市

场网络构建已经产生较为明显的经济效益，体现了公司在城市安全建

设与运营服务方面的综合实力，巩固了公司在智慧城市服务与运营商

的行业引领地位。 

本次中标金额 37,826,754 元，占公司 2015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

的 3.39%。本项目的实施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，但会对未来年度

公司的净资产和净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 

该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、政治、经济等不可预计的或

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延缓履

行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防范投资风险。 

备查文件： 

1、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

 

 

上海延华智能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 年 8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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